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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6 证券简称：赛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2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

一、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基本情况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赛微电子”）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云春先生书面通知，同日公

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其所持公司部

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并于当日进行了信息披露。本次股份司法冻结（诉前保全）

事项发生后，经杨云春先生了解核实并通知，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5 日披露了进

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

二、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进展情况

2026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杨云春先生的通知，其于今日收到山东省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1 月 5 日寄送的《起诉状》《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传票》，原告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

国信”）因与被告丝路征和（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丝路太初（天津）飞机

租赁有限公司、丝路麟德（天津）飞机租赁有限公司、丝路元鼎（天津）飞机租

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前述被告支付已到期和未到期

的全部租金及承担相关责任，并要求保证人杨云春、穆林、新丝路（天津）租赁

有限公司、北京新丝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云春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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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冻结被告及保证人杨云春、穆林、新丝路（天津）租赁有限公司、北京

新丝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存款合计人民币 552,294,676.40 元或查封、扣押

其他等值财产。同时，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上述主体于 2026 年 1 月

27 日开庭应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云春先生所持股份除2025年12月31日披露的被司法冻

结情况外，不存在其他被冻结的情形，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杨云春 179,076,719 24.46% 11,843,479 0 6.61% 1.62%

三、其他情况说明

杨云春先生已与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青岛国信的控股股东）、北京

新丝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就本次股份司法冻结（诉前保全）涉及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的解决签署了《框架协议》，基本内容如下：各方同意就融资租赁合同已到期

租金和剩余未到期租金对应本金的支付及杨云春先生所持部分赛微电子股份被

司法冻结事项进行积极协商，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积极推进以杨

云春先生转让其间接持有的融资租赁公司股权的方式清偿上述已到期租金和剩

余未到期租金对应的本金。

本次杨云春先生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情形外，杨云春先生所持

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被冻结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杨云春先生股份冻结进展情

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起诉状》《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传票》《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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